


附件8

江西省联合学士学位培养项目申请简况表

	项目名称
	

	专业名称
	
	专业代码
	
	所属学科门类
	

	牵头学校名称
	
	申请专业学士学位授权批准时间
	

	合作学校名称
	
	申请专业学士学位授权批准时间
	

	牵头学校专业建设情况（包含专业历史、专业规划、专业特色与优势、人才培养方案及培养情况）

	

	合作学校专业建设情况（包含专业历史、专业规划、专业特色与优势、人才培养方案及培养情况）

	


	一、项目实施必要性

	

	二、项目实施可行性

	

	三、项目实施方案（包括实施计划、人才培养规模、人才培养方案等）

	

	四.项目合作高校承担的主要任务

	

	五、项目有关管理制度（可另附）

	

	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意见 
	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主任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	校党委会意见 
	 学校党委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	合作高校意见
	 学校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
备注：请同时附上校际联合培养协议等相关材料及其他必要的佐证材料。合作高校为跨省高校的，应同时附上合作高校所在地省级学位委员会审批意见。



